关于开展2010级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评工作的通知
各院（系、所）：
　　根据研究生培训机制改革工作要求，我校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评工作现提前到本学期开始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 一、测评依据

《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评实施办法》(上财学[2010]2号)
二、测评对象
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内的硕士研究生，即2010级自筹经费硕士研究生（含2010级数学系硕士）。

1、不包括2010级专业学位研究生；

2、不包括2009年以前录取2010年入学的研究生；

3、不包括硕博连读硕士生；

4、不包括定向和委培硕士研究生；
三、组织领导
1、各院（系、所）成立测评领导小组，由分党委（总支）书记（或副书记）、分管院长（系主任、所长）任正副组长，吸收导师、研究生辅导员、研究生秘书等人组成。其主要职责是：组织领导本单位研究生综合测评、审批和复查等。

2、对于研究生人数较多的院（系、所），在测评年级中成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测评小组，由分管研究生学生工作的分党委（总支）副书记任组长、研究生辅导员任副组长，每班民主推荐或选举产生代表一名。学生代表必须由敢于坚持原则、办事公道、了解同学、热心为集体服务的同学担任。

四、测评程序
1、思想动员。通过宣传发动，使全体参加测评的研究生充分认识到测评工作的目的与意义，认真、实事求是地参加测评工作。

2、自我小结、测评。每位研究生对照考核内容，写出书面小结，并填写《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表》的有关部分。

3、测评小组审核。测评小组经审核统计汇总后，计算出测评成绩，并报院（系、所）测评领导小组审批。

4、审批、复查、备案。各院（系、所）测评领导小组分别对测评小组提供的研究生测评成绩进行复核，并将测评结果向全体学生公示。

5、各院（系、所）测评领导小组将经公示过的测评成绩及填写好的《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汇总表》报学生工作（部）处审核。

6、研究生综合测评材料要归入学生档案。

测评中应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为确保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顺利展开，请各院（系、所）高度重视、加强领导，务必在2011年6月30日之前完成有关测评工作并将以下相关材料交到学生处134室。

1、经院（系、所）公示的研究生综合测评成绩排名表，纸质需加盖公章，电子版发至xscglk@mail.shufe.edu.cn，电子表版格式见附表。

2、《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表》，表格可到学生处134室领取，此表格于研究生毕业时需归档。
3、研究生综合测评表请于6月10日之后到学生处134室办公室领取。
附件：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汇总表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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